






联系地址 广州市南沙区丰泽东路106号(自编1号楼)

公示开始时间 2024 年 05月 23 日 00 时 00分

①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实施条例》 第五十四条规定，投标人或其他利害关系人对该公示内容以

公示结束时间 2024年05 月 28日 0 0 时 0 0分

及
法律法规规定和招

评标结果有异议的，应当在中标候选人公示期间向招标人提出。招标人应当自收到异议之日起 3日内作出书面
标文件规定公示的

答复，作出答复前，应当暂停招标投标活动。投标人或其他利害关系人对招标人答复仍有异议的，应当在收到
其他内容

答复之日起10日内持招标人的答复及投诉书，向招标投标监督部门提出投诉。②详见投标文件公开。

说明：异议应当在中标候选人公示期间提出










